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4號

原      告  陳真真    住雲林縣○○市○○街00號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庭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陳靚蓉 

被      告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白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法律事實不存在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對於公法人之訴訟，

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

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行政訴訟法第13

條第1項另有明文。

二、次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

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

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一、關於稅捐課徵

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150萬元以下者。二、因

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

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

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150萬元以

下者。四、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地方行政法院

管轄之事件。」第229條第2項規定：「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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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一、關

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50萬元以下

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

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

額或價額在新臺幣50萬元以下者。四、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

告誡、警告、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之輕

微處分而涉訟者。五、關於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

署）之行政收容事件涉訟，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

上給付者。六、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準

此，民國112年8月15日行政訴訟新制施行之後，一般行政訴

訟事件，除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或同法第

229條第2項分別列舉之適用通常訴訟程序或適用簡易訴訟程

序之事件，其第一審管轄法院屬地方行政法院即高等行政法

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外，即劃歸高等行政法院即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訴訟庭。再參酌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立法

理由載謂：「...通常訴訟程序原則上維持由高等行政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部分改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並以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作為區分標準，以資明確，

如無從認定或認定上有相當困難，則應回歸原則，由高等行

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足見原告逕向高等行政

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之訴訟，如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

額無從認定或認定上有相當困難，受訴之高等行政法院地方

行政訴訟庭即應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

政訴訟庭。

三、經查:

(一)本件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為：「一、兩單位不存在事實

自始法律不生效力。二、賠償金額7人平分。」並主張被告

二機關就刑事、民事不存在事實一傳再傳，違法違憲等語。

然本院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上情，尚無從憑認原告

　　就聲明一部分，究係欲提起確認訴訟中之「確認行政處分無

效」抑或是「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亦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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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明原告請求確認之原因事實及法律依據；而就聲明二部

分，亦無從辨明原告係欲請求何被告連帶或分別賠償多少金

額及其請求之依據及事實；是本院前以113年12月26日中高

行應地四113地訴84字第1130002789號函請原告於文到7日內

具狀說明，該函文並於114年1月3日送達原告本人(見本院卷

第31頁)，然原告仍未提出書狀予以說明，有本院查詢簡答

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1頁)。

(二)是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之訴之聲明及主張，就訴之聲

明一部分，顯非屬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所定應適用簡易

訴訟程序之事件，亦非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

所規定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事件，自應依同

法第104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並以高

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又依行政訴

訟法第7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

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是原告訴之聲明二部分核

係依上開規定合併請求之損害賠償，自應隨同適用高等行政

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管轄之通常訴訟程序。

(三)再本件被告機關之所在地分別位於雲林縣及台南市，而原告

陳明之住所地於雲林縣，考量原告應訴之便利，爰依行政訴

訟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將本件訴訟裁定移送本院高

等行政訴訟庭。

四、結論：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無管轄權，裁定移送於本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學晴

　　　　　　　　　　　　　　　法  官  李嘉益

　　　　　　　　　　　　　　　法  官  簡璽容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

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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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朱子勻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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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4號
原      告  陳真真    住雲林縣○○市○○街00號


被      告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庭


代  表  人  陳靚蓉  
被      告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代  表  人  白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法律事實不存在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行政訴訟法第13條第1項另有明文。
二、次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150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150萬元以下者。四、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之事件。」第229條第2項規定：「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50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50萬元以下者。四、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五、關於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件涉訟，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者。六、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準此，民國112年8月15日行政訴訟新制施行之後，一般行政訴訟事件，除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或同法第229條第2項分別列舉之適用通常訴訟程序或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其第一審管轄法院屬地方行政法院即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外，即劃歸高等行政法院即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再參酌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立法理由載謂：「...通常訴訟程序原則上維持由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部分改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以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作為區分標準，以資明確，如無從認定或認定上有相當困難，則應回歸原則，由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足見原告逕向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之訴訟，如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無從認定或認定上有相當困難，受訴之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即應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三、經查:
(一)本件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為：「一、兩單位不存在事實自始法律不生效力。二、賠償金額7人平分。」並主張被告二機關就刑事、民事不存在事實一傳再傳，違法違憲等語。然本院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上情，尚無從憑認原告
　　就聲明一部分，究係欲提起確認訴訟中之「確認行政處分無效」抑或是「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亦無從辨明原告請求確認之原因事實及法律依據；而就聲明二部分，亦無從辨明原告係欲請求何被告連帶或分別賠償多少金額及其請求之依據及事實；是本院前以113年12月26日中高行應地四113地訴84字第1130002789號函請原告於文到7日內具狀說明，該函文並於114年1月3日送達原告本人(見本院卷第31頁)，然原告仍未提出書狀予以說明，有本院查詢簡答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1頁)。
(二)是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之訴之聲明及主張，就訴之聲明一部分，顯非屬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所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亦非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所規定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事件，自應依同法第104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並以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又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是原告訴之聲明二部分核係依上開規定合併請求之損害賠償，自應隨同適用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管轄之通常訴訟程序。
(三)再本件被告機關之所在地分別位於雲林縣及台南市，而原告陳明之住所地於雲林縣，考量原告應訴之便利，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將本件訴訟裁定移送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四、結論：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無管轄權，裁定移送於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學晴
　　　　　　　　　　　　　　　法  官  李嘉益
　　　　　　　　　　　　　　　法  官  簡璽容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朱子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4號
原      告  陳真真    住雲林縣○○市○○街00號

被      告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庭

代  表  人  陳靚蓉  
被      告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代  表  人  白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法律事實不存在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對於公法人之訴訟，
    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
    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行政訴訟法第13
    條第1項另有明文。
二、次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
    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件
    ，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一、關於稅捐課徵事
    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150萬元以下者。二、因不
    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
    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
    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150萬元以下
    者。四、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地方行政法院管
    轄之事件。」第229條第2項規定：「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
    ，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一、關於
    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50萬元以下者。
    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
    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
    價額在新臺幣50萬元以下者。四、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
    、警告、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
    分而涉訟者。五、關於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之
    行政收容事件涉訟，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
    者。六、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準此，民
    國112年8月15日行政訴訟新制施行之後，一般行政訴訟事件
    ，除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或同法第229條第
    2項分別列舉之適用通常訴訟程序或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
    件，其第一審管轄法院屬地方行政法院即高等行政法院地方
    行政訴訟庭外，即劃歸高等行政法院即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
    政訴訟庭。再參酌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立法理由載
    謂：「...通常訴訟程序原則上維持由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部分改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
    以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作為區分標準，以資明確，如無從
    認定或認定上有相當困難，則應回歸原則，由高等行政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足見原告逕向高等行政法院地
    方行政訴訟庭提起之訴訟，如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無從
    認定或認定上有相當困難，受訴之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
    訟庭即應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
    庭。
三、經查:
(一)本件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為：「一、兩單位不存在事實
    自始法律不生效力。二、賠償金額7人平分。」並主張被告
    二機關就刑事、民事不存在事實一傳再傳，違法違憲等語。
    然本院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上情，尚無從憑認原告
　　就聲明一部分，究係欲提起確認訴訟中之「確認行政處分無
    效」抑或是「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亦無從
    辨明原告請求確認之原因事實及法律依據；而就聲明二部分
    ，亦無從辨明原告係欲請求何被告連帶或分別賠償多少金額
    及其請求之依據及事實；是本院前以113年12月26日中高行
    應地四113地訴84字第1130002789號函請原告於文到7日內具
    狀說明，該函文並於114年1月3日送達原告本人(見本院卷第
    31頁)，然原告仍未提出書狀予以說明，有本院查詢簡答表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1頁)。
(二)是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之訴之聲明及主張，就訴之聲
    明一部分，顯非屬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所定應適用簡易
    訴訟程序之事件，亦非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
    所規定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事件，自應依同
    法第104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並以高
    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又依行政訴
    訟法第7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
    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是原告訴之聲明二部分核
    係依上開規定合併請求之損害賠償，自應隨同適用高等行政
    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管轄之通常訴訟程序。
(三)再本件被告機關之所在地分別位於雲林縣及台南市，而原告
    陳明之住所地於雲林縣，考量原告應訴之便利，爰依行政訴
    訟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將本件訴訟裁定移送本院高
    等行政訴訟庭。
四、結論：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無管轄權，裁定移送於本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學晴
　　　　　　　　　　　　　　　法  官  李嘉益
　　　　　　　　　　　　　　　法  官  簡璽容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
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朱子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84號
原      告  陳真真    住雲林縣○○市○○街00號

被      告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庭

代  表  人  陳靚蓉  
被      告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代  表  人  白秀燕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法律事實不存在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行政訴訟法第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被告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行政訴訟法第13條第1項另有明文。
二、次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下列事件，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150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150萬元以下者。四、其他依法律規定或經司法院指定由地方行政法院管轄之事件。」第229條第2項規定：「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一、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50萬元以下者。二、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三、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50萬元以下者。四、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警告、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五、關於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件涉訟，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者。六、依法律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準此，民國112年8月15日行政訴訟新制施行之後，一般行政訴訟事件，除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或同法第229條第2項分別列舉之適用通常訴訟程序或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其第一審管轄法院屬地方行政法院即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外，即劃歸高等行政法院即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再參酌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立法理由載謂：「...通常訴訟程序原則上維持由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部分改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以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作為區分標準，以資明確，如無從認定或認定上有相當困難，則應回歸原則，由高等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足見原告逕向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之訴訟，如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無從認定或認定上有相當困難，受訴之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即應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三、經查:
(一)本件原告起訴狀所載訴之聲明為：「一、兩單位不存在事實自始法律不生效力。二、賠償金額7人平分。」並主張被告二機關就刑事、民事不存在事實一傳再傳，違法違憲等語。然本院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上情，尚無從憑認原告
　　就聲明一部分，究係欲提起確認訴訟中之「確認行政處分無效」抑或是「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亦無從辨明原告請求確認之原因事實及法律依據；而就聲明二部分，亦無從辨明原告係欲請求何被告連帶或分別賠償多少金額及其請求之依據及事實；是本院前以113年12月26日中高行應地四113地訴84字第1130002789號函請原告於文到7日內具狀說明，該函文並於114年1月3日送達原告本人(見本院卷第31頁)，然原告仍未提出書狀予以說明，有本院查詢簡答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1頁)。
(二)是依原告行政訴訟起訴狀所載之訴之聲明及主張，就訴之聲明一部分，顯非屬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所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亦非屬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但書所規定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之事件，自應依同法第104條之1第1項本文規定，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並以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又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是原告訴之聲明二部分核係依上開規定合併請求之損害賠償，自應隨同適用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管轄之通常訴訟程序。
(三)再本件被告機關之所在地分別位於雲林縣及台南市，而原告陳明之住所地於雲林縣，考量原告應訴之便利，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將本件訴訟裁定移送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四、結論：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無管轄權，裁定移送於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學晴
　　　　　　　　　　　　　　　法  官  李嘉益
　　　　　　　　　　　　　　　法  官  簡璽容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朱子勻


